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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雲林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雲林縣政府怠於督導受委託單位對轄內虎

尾鎮曾姓一家 4 口提供適當之協助，任由

受委託單位於案家經濟困境未獲解決之下

，仍輕率結案，導致最後案家不堪負荷沈

重之經濟壓力而於民國 102年 1月 26日走

向集體自殺絕路之悲劇事件，核有疏失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民國（下同）102年1月26日雲林縣虎尾鎮發生曾姓

一家4口因長期貧病交迫，不堪負荷，遂集體自殺乙案，

此凸顯政府雖已建置社會安全網，照顧弱勢民眾，惟社

會救助及醫療補助如何界定及具體落實？政府能否主動

掌握經濟弱勢家庭所面臨之困境與需求，並適時提供協

助及關懷？類此社會邊緣戶常為高風險族群，卻易遭社

福單位疏忽，究相關權責單位是否涉有違失？本院爰立

案進行調查。案經向內政部（該部原主管社政業務單位

已於102年7月23日改制為衛生福利部）
1
及雲林縣政府調

閱相關卷證資料，並分別於102年8月29日及9月12日約

詢衛生福利部及雲林縣政府相關人員，再參酌衛生福利

部及雲林縣政府所補充之書面說明及卷證資料，業經調

查竣事。茲將雲林縣政府所涉違失，臚列如次： 

一、雲林縣政府明知本案曾姓一家4口確有經濟需求，卻

怠於督導受委託單位提供適當之協助，任由受委託單

位於案家經濟困境未獲解決之下，仍輕率結案，導致

最後案家不堪負荷沈重之經濟壓力而走向集體自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內政部原主管社政業務單位及前行政院衛生署已於102年7月23日改制為衛生福利部，惟本

案調查函詢時，內政部社政業務單位尚未完成改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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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路之悲劇事件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48條規定，為使身心障

礙者不同之生涯福利需求得以銜接，直轄市、縣

(市)主管機關相關部門，應積極溝通、協調，制定

生涯轉銜計畫，以提供身心障礙者整體性及持續性

服務。 

(二)本案曾姓一家4口之概述如下： 

１、案主曾○○因腦血管阻塞，致有言語及下肢之

障礙，於99年1月25日經鑑定為中度多重身心障

礙者，並於99年2月5日獲發身心障礙證明，並

自99年3月起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新臺

幣(下同)4千元（註：嗣政府於101年1月調高八大

社福津貼，爰自101年1月起，案主領有身心障礙生

活補助費4,700元）。 

２、案妻蔡○○屬有工作能力者，惟因須照顧案主

外出就醫或至醫院復健，故未就業。 

３、案長子曾○○原有穩定工作，每月投保薪資為4

萬3,900元左右，嗣因身體不適(頭痛)，於100

年7月間辭職（其勞保退保自100年7月31日生效

），未再就業。 

４、案次子曾○○於84年間因車禍截肢，經鑑定後領

有身心障礙手冊（重度肢體障礙），並自92年1

月起每月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4千元（自101

年1月起，案次子領有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4,700

元）。 

５、案家長期以來僅仰賴案長子之工作收入維持生計

，經濟本屬困難。嗣案長子因身體不適，於100

年7月間辭職後，未再就業，此時案家經濟收入

僅有案主與案次子之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合計8

千元（自101年1月起為9,400元），惟僅每月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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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，案家即必須支出8千元，遑論一家4口之基

本生活開銷及醫療支出。最後，102年1月26日案

家因不堪經濟負荷，案長子(曾○○)先安排父

母、弟弟燒炭自殺後，再自行上吊身亡。 

(三)雲林縣政府為依法辦理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，

於99至102年均委託社團法人雲林縣○○○○協進

會承接雲林縣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個案管理中心

(以下簡稱身障個管中心)並訂有勞務採購契約。按

該契約所載，受委託單位須結合各類專業人員，共

同為身心障礙者做完整的醫療、復健、教育、經濟、

就業、福利等需求診斷與評估後，擬定身心障礙者

之個別(家庭)服務計畫，並依計畫連結社會相關資

源、進行追蹤及評估服務成效。查本案從雲林縣政

府之通報表、身障個管中心之接案表及相關單位之

服務紀錄顯示，案家確有經濟之困境及需求： 

１、99年間案主曾○○經鑑定為身心障礙者並獲發

身心障礙證明，雲林縣政府經評估其有多項福

利需求，爰於同年5月11日將本案通報該縣身障

個管中心提供相關服務。當時該府於通報表中

勾選案家有復健、就醫、生活及復健輔具協

助、經濟協助等4項需求，並明載：案家主述需

求為經濟需求，表示家中有多位行動不便人口
2
，經濟壓力沈重等語。 

２、身障個管中心受理前揭通報並進行評估後，認為

案家符合收案標準，遂於99年5月11日開案服務

，並於接案表中明載：案家主述需求為經濟需求

，先前有申請低收入戶，因案妻(蔡○○)有工作

能力而未通過審核標準，目前正申請中低收入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當時案家行動不便人口包括：案主、案次子及案岳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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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後續需持續追蹤其審核狀況，並持續評估案家

之經濟狀況，協助提供物資或連結資源等語。該

中心並於同日服務紀錄表中載明：評估個案有醫

療、輔具、經濟、家庭等多重需求，故開案列管

，持續追蹤並提供服務云云。 

３、嗣後身障個管中心基於案妻(蔡○○)照顧壓力沈

重，想法悲觀，爰於99年6月24日轉介社團法人

雲林縣○○協會協助提供家庭支持服務。根據99

年7月15日、11月27日○○協會之電訪及工作紀

錄表記載，案妻(蔡○○)表示案家皆靠案長子1

人負擔家計，經濟壓力沈重；案家生計僅靠案長

子每月薪資3～4萬元左右維持，不敷使用等語。 

４、又，身障個管中心於提供服務過程中，曾於100

年1月3日及3月8日2次對於案家之需求及資源連

結情形，進行評估，並於需求及資源連結狀態表

中勾選案家有「低收入戶生活補助」之需求項目

（社工員及案家本身均認為需要此項之協助）。 

(四)雲林縣政府雖認案家有復健、就醫、輔具協助、經

濟協助等多重需求，因而通報身障個管中心提供相

關服務；且身障個管中心及○○協會於服務過程

中，亦曾評估及記載案家有經濟之需求及壓力，惟

查： 

１、雲林縣政府未能監督身障個管中心提供適當之

經濟協助，任由該中心於案家經濟困境未獲改

善解決之下，仍輕率結案： 

(１)身障個管中心於99年6月10日及10月1日2度為

案家所擬定之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，僅就「醫

療復健」、「輔具」及「家庭支持」等3項需求

，進行評估並擬定服務目標、策略及連接資源

單位，未有經濟需求之評估及服務策略，足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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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中心自始即輕忽案家所遭遇之經濟困難及

壓力，亦未提供經濟方面之協助。 

(２)其次，99年5月11日開案時，身障個管中心評估

案家每月收入面為案長子每月工作收入3萬多

元左右、案主身心障礙生活補助4千元，以及案

妻弟妹提供之案岳母生活費
3
；支出面則為一般

生活支出、個案與岳母之醫藥費、房租8千元。

嗣後該中心於99年12月14日及100年1月20日以

電話聯繫案家，並於服務紀錄表中記載：案家

經濟來源為案主與案次子之身障生活補助、案

長子之工作收入云云。惟此時案家經濟收入與

99年5月開案時，並無差異，甚至少了案妻弟妹

所提供之生活費，且服務紀錄表中亦無案家相

關支出狀況之掌握及評估，該中心卻認定案家

經濟尚能勉強持平，足見該中心之追蹤、評估

確屬草率。 

(３)再者，身障個管中心曾於100年1月3日及3月8

日2次評估案家有「低收入戶生活補助」之需求

，並據案妻主述案家未通過「低收入戶生活補

助」審核標準之情形，於需求及資源連結狀態

表中註記：「案家不符合低收標準」。惟事後經

雲林縣政府查證，案家未曾提出低收入戶之申

請。顯見身障個管中心雖評估案家有經濟補助

之需求，卻未能掌握案家申請補助之實際情形

，俾協助排除案家在申請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

，或者進一步依法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提供協助

，以致案家最為迫切之經濟需求始終未獲協助

改善，益見該中心輕忽案家所遭遇之經濟困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案岳母與案家同住，其身體狀況不佳，身體機能不斷退化，已無法行走，惟未申辦身心障

礙證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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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嗣後身障個管中心於100年3月18日以「服務

使用者問題或需求得到解決或滿足，並經追蹤

半年以上」為由，予以結案。 

(４)前揭身障個管中心之疏失，雲林縣政府亦坦承

：該中心在結案評估上，未能多方考量，且在

經濟評估之廣度方面不足，未能適切針對案家

收入及支出，予以考量，尚有改善之空間等語

。且衛生福利部經檢討後指陳：綜觀該縣身障

個管中心處遇之過程，雲林縣政府有2個面向可

再加強；一是社工與案家之訪談、接觸，多以

案妻之表述為主，宜多觀察案家居家擺設以瞭

解案家生活型態；二是有關經濟狀況之紀錄多

著重在收入面，對於支出面並未多作瞭解，故

難以衡量案家當時面臨經濟壓力之強度等語。 

２、身障個管中心與相關服務單位之橫向聯繫不

足，導致對於案家經濟需求之評估及處遇均有

闕漏，足見雲林縣政府未能善盡監督之職責： 

(１)查○○協會自99年6月29日開案至100年2月18

日結案期間，○○協會曾多次提供物資協助(

如麵包)，且案妻曾於99年7月15日、99年11月

27日2次向該協會明確表示案家僅靠案長子1

人負擔家計，經濟壓力沈重；案家生計僅靠案

長子每月薪資3～4萬元左右維持，不敷使用等

語。顯然當時案家每月雖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補

助費，生活卻仍然拮据。又，該協會曾評估案

家之經濟狀況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

貼之資格，並將相關資訊提供案家申辦，亦可

見案家在經濟上之壓力及處境。 

(２)惟身障個管中心於99年12月14日及100年1月

20日2次評估案家之經濟需求時，皆未能察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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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家確有顯著經濟困難之問題，且經檢視該中

心前揭2次服務紀錄表內容，既無案家在支出

面之實情及評估，亦乏○○協會服務案家之情

形。顯見身障個管中心雖將案家轉介○○協會

協助提供服務，惟未能與該單位積極聯繫與合

作，致無法充分掌握案家經濟之實際情況，因

而輕忽案家最為迫切之經濟需求，造成相關評

估未盡周延，處遇方向僅著重在身心障礙者醫

療及輔具需求之協助。 

(３)雲林縣政府亦於書面資料中及本院約詢時坦

言：「經檢視2單位個管服務之連續性，除文

書回覆及1次電話聯繫外，倘能增加雙方間個

案處遇討論，以利服務提供之完整性，應較為

完備。」「後續檢視發現，個管中心在轉介個

案後，在與相關單位橫向聯繫，有不足及需要

加強的地方，檢視相關紀錄發現有各做各的，

但個管中心的功能，應該對於個案的掌控與橫

向連結有清楚的規劃，目前個管中心在此兩項

功能應該要再加強。」 

(五)據上所述，雲林縣政府明知本案曾姓一家4口確有

經濟困難，並通報身障個管中心提供相關服務。惟

該中心於服務過程中，卻輕忽案家最為迫切之經濟

需求，既未擬定服務策略，亦與相關服務單位之聯

繫不足，僅憑電話聯繫之結果，即輕率評估「案家

經濟尚能勉強持平」，並以「服務使用者問題或需

求得到解決或滿足，並經追蹤半年以上」為由，予

以結案。顯見雲林縣政府未能善盡監督之責，任由

該中心於案家經濟困境未獲得改善解決之下，仍輕

率結案，導致最後案家不堪負荷沈重之經濟壓力而

走向集體自殺絕路之悲劇事件，核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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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雲林縣政府對身障個管中心未能落實監督查核之責

，致使委託契約所定之相關督考機制流於形式，亦使

案家未能獲得經濟之協助，衍生悲劇，實有疏失。 

(一)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

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內政部（已於102年7年23月改

由衛生福利部管轄）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

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」同法第4條規定：「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掌理下列事項：一、中央

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權益保障政策、法規及方案之執

行事項。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身心障礙福利服務

權益保障政策、自治法規與方案之規劃、訂定、宣

導及執行事項。……。」 

(二)有關雲林縣政府為辦理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

48條所規定之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服務，於99至

102年度均委託社團法人雲林縣○○○○協進會承

接該縣身障個管中心並訂有勞務採購契約，已如前

述。查各年度之契約所載，受委託單位依服務計畫

執行所需經費，應由受委託單位於每季結束後，將

相關應附資料及報告送該府社會處完成審核及核

銷後，辦理撥款；且該處應不定期派員暸解受委託

單位人力運用狀況、工作執行狀況，並進行監督、

查核及評鑑。 

(三)惟據雲林縣政府提供之卷證資料顯示，每年度該府

社會處對身障個管中心除僅辦理1次之期末績效評

鑑考核外，未曾派員不定期暸解受委託單位工作執

行狀況，亦未辦理監督及查核工作。又，受委託單

位辦理每季核銷撥款時，該府對於受委託單位所送

之相關資料及報告，僅以書面審核後，即完成核銷

程序並撥付經費。由上可見，雲林縣政府雖委託民

間福利團體辦理法定社會福利事項，卻未落實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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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監督查核工作。 

(四)再從本案執行情形以觀，雲林縣政府雖認案家有復

健、就醫、輔具協助、經濟協助等多重需求，因而

通報身障個管中心提供相關服務。惟該中心於服務

過程中卻多著重於案主(曾○○)個人之復健、就醫

及輔具等需求，對於案家之經濟問題，既未擬定服

務策略，亦與相關服務單位之聯繫不足，僅憑電話

聯繫之結果，即輕率評估案家經濟尚能勉強持平，

甚至在案家經濟困境未獲改善解決之下，仍輕率結

案，該府難辭監督不周之咎。衛生福利部於本院約

詢時亦表示：該部重視此案，因此召開檢討會議，

並請地方政府進行報告，該府也承認在委辦單位的

稽核及監督，需要再加強等語。 

(五)據上，隨著社會快速變遷，民眾福利需求日益增加

與複雜，政府之效率及人力已無法滿足，爰逐漸將

法定社會福利事項委託民間團體或機構辦理。雲林

縣政府雖委託民間團體承接該縣身障個管中心，依

法辦理身心障礙生涯轉銜服務，惟該府仍為社會福

利事項之地方主管機關，且對受委託單位按委託契

約所提供之服務狀況，亦負有監督查核之責。綜觀

本案執行情形，該府既未派員不定期暸解受委託單

位工作執行狀況並進行監督及查核，且於受委託單

位辦理經費核銷時又未落實審核工作，致使委託契

約內所定之相關督考機制流於形式，亦使本案案家

未能獲得其所需之經濟協助，衍生悲劇，實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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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雲林縣政府明知本案曾姓一家4口確有經

濟需求，卻怠於督導受委託單位提供適當之協助，任由

受委託單位於案家經濟困境未獲解決之下，仍輕率結

案，導致最後案家不堪負荷沈重之經濟壓力，而於102

年1月26日走向集體自殺絕路之悲劇事件；又，該府對受

委託單位未能落實監督查核之責，致使委託契約內所定

之相關督考機制流於形式，亦使案家未能獲得經濟之協

助，衍生悲劇，均核有疏失，允應澈底檢討改進，爰依

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衛生福利部督促雲林縣政

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2   年    10   月         日 

 


